项目需求及服务要求
（一）本采购文件提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响应文件的方案（标的物）应达到或优于本采购文件要求，且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标准及规范要求，且不允许负偏离，若出现一项不满足或负偏离的，作为无效响应处理。
（二）项目概况
根据《江西省电影局关于下达2026年电影公益放映任务的通知》（赣影字〔2026〕1号）文件要求，为于都县中小学生观看优秀影片提供保障服务。
[bookmark: _GoBack]（三）服务内容
按照“市场运作 、企业经营 、政府购买 、群众满意”的原则，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作用，政府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将电影公益放映服务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承担，加强电影公益放映管理，切实解决农村群众和中小学生看电影难问题。
电影公益放映：为中小学生观看优秀影片提供保障服务。为农村群体提供数字电影放映服务，一村一月免费观看1场数字电影，其中每年国产新片（院线上映不超过2年)比例不少于1/3。为中小学生每学期提供2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
适当采购其他公益放映服务，充分满足乡镇群众观看电影的需求。
电影公益放映任务指导性计划：为于都县23个乡镇进行公益电影放映服务，1.行政村放映指标4236；2.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放映指标844；3.城乡中小学校放映指标840；4.电影公益放映总指标5920。
（四）服务要求
1.具有符合国家规定、稳定可靠的影片供应渠道；
2.接受当地电影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并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要求，每月按时将上月公益放映数据如实上报电影放映管理平台的数据统计系统，确保上级部门的数据汇总按时完成。
3.按采购人计划规定进行播放，具体地区、场次分配应在合同签订时规定。
4.拟派本项目服务团队成员要求：项目负责人1名，专职放映人员不少于8人。
（1）配备专职放映人员，身体健康，能胜任户外放映工作；
（2）经专业培训并熟练操作放映设备及监管系统；
（3）严禁酒后作业。
5.拟投入本项目的放映设备：具备专职农村数字电影放映设备≥8套，按照放映规则标准化放映，放映设备需符合上级电影主管部门认证要求，其中流动播放器须与江西省欣荣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对接。
6.必须按照采购人所制订的标准与要求完成放映场次（电影放映场次与地点参照项目清单)，杜绝在放映过程中出现少放或利用电脑播放或者不放映行为，杜绝弄虚作假。
7.放映地点须选择人员集中的、远离水塘、电源、火源的安全场所。
8.本项目进行考核，有下列行为的，采购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对成交供应商做出相应的处罚：
（1)播放未经审查的或走私的影片、无《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的影片、无商标版权的公益影片；
（2)发行盗版、侵权音像制品及利用电脑播放；
（3)将本次采购的成交资金挪为他用；
（4)虚作播放场次、手续不全或数据上报不及时的。
（5)放映数量低于当年放映总量90%的，未放映电影场次按每场200元扣除外，并对其未放映电影按每场200元进行处罚。
9.放映所需有效安全的交通运输、伙食等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并在放映过程中需制订好项目履约服务方案，方案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安保计划、安全事故应急方案，以确保响应履约服务的正常进行。但凡在放映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大小安全事故，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
10.法律法规规定以及购买服务项目要求的其他条件。
成交供应商在提供服务时，应适当根据群众点片观影需求订购，放映群众喜爱观看的影片；并积极创造条件订购一些商业版权的大片、新片，让农村群众看上电影、看好电影，得到更多实惠。
（五）服务标准：按《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电影公益放映系统技术要求（暂行）》及采购人要求执行。
（六）本项目采用固定报价（即所有供应商响应报价应为1184000.00元），其他响应报价作无效响应处理。

